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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政办规〔2023〕1号

漳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漳平市产业(工业)类
项目全流程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直各单位：

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将《漳平市产业（工业）类项目全

流程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执行。

漳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2月 20日

漳平市人民政府文件漳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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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平市产业（工业）类项目全流程管理实施细则

为持续深化全市重点工作（项目）“434”推进落实机制，

强化产业（工业）类项目全周期、全要素、全链条统筹管理，

进一步明确和优化全市相关部门为项目提供更加高效、暖心的

“妈妈式”服务，实现全市产业（工业）类项目高质量全流程管

理，根据项目管理不同阶段，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招商引进阶段

由商务局组织召开跟踪洽谈项目可行性初审会议，每个月

召开 1次，对拟引进项目的用地、用厂房等要素达成初步意向，

并设立绿色通道。

二、项目论证阶段

通过跟踪洽谈项目可行性初审会议的项目，引资单位及时

提交规范的项目建议书或可行性研究报告，由项目建设发展中心

组织召开项目论证会，原则上每个月召开 1次，并设立重大项

目论证绿色通道。

三、项目落地阶段

通过项目论证并经市政府常务会研究通过后。

（一）租赁厂房项目，工业园区管委会根据现有闲置的厂

房（含园区标准化厂房）提供相关信息给入园企业，根据实际

洽谈结果与项目业主签订投资协议。

（二）供地项目，根据漳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漳平



— 3 —

工业园区项目用地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漳政综〔2021〕

55号）文件要求，具体如下：

1．工业园区管委会根据工业园区的总体规划、地块控规、

产业发展规划和功能区布局安排等要求，对拟供地项目的具体

位置提出初步意见，并提交市自然资源局会审。

2．入园企业根据用地红线，编制总平图提供园区评审。

15个工作日期限内完成。

3．经审定通过的项目，工业园区管委会根据地块控规（入

库后）出具用地红线图，经市自然资源局审核通过后出具项目

《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由市富山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

5．及时召开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出让领导小组会议，确

认土地出让价格、出让方式等，由自然资源局组织土地招拍挂，

项目业主按照规定程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2个月期限内完

成

4．经市政府常务会议或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确定后，

园区开发公司与项目业主签约。5

司（以下简称园区开发公司）起草项目合同协议，并提请市政

府常务会议进行审定，特别重大项目由市委常委会会议研

究通过。30个工作日期限内完成。

个工作日期限内完成。

。

6．项目业主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

要求及时支付土地出让价款等款项，委托中介测绘公司开展现

场放样并由其提供放样证明书和宗地图，与市自然资源局、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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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公司、工业园区管委会、土地收储中心签订国有建设土地

使用权出让交地确认书。项目业主在税务部门缴纳相关税费

后，不动产登记中心给予办理不动产权证书。

土地出让过程中，责任单位应指导业主做好公司注册、备

案、环评、安评、用水、用电和用气接入等相关工作，园区代办

队伍应配合做好项目用地地勘、总平、施工图设计、施工许可

证和不动产权证书办理等相关工作，争取实现供地即开工。

四、项目建设阶段

项目开工建设后，项目业主需按照与园区签订的投资协议

在相应时间内完成投资进度。其他相关部门应各司其职，严格

落实全市重点工作（项目）“434”机制工作，做好项目跟踪服

务工作。各挂钩市领导、责任单位及有关职能部门要协调破解

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确保项目顺利推进，并及时

组织竣工验收，尽早促成项目竣工投产。

五、履约评估阶段

根据漳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漳平工业园区项目用地指

导意见（试行）的通知》（漳政综〔2021〕55号）及其补充

通知文件要求，按照签订的《投资合同书》约定，工业园区管委

会应按照项目所属产业分类进行考评，拟供地项目按约定建成

并投产后当年度（自然年度）为调试期，项目生产调试期后三

个年度内，需达到一定的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地均税收（企业

所得税、增值税）和土地产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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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工业园区管委会对项目是否按照约定时间建设投产

情况进行监督；市工信科技局对项目上规情况进行监督，原则

上入园项目应在入驻两个年度内上规，最迟不得超过三个年

度；市发改局对项目固投、产值的履约情况进行评估；市税务

局对项目税收的亩均贡献履约情况进行评估。以上评估结果将

作为项目所享受政策的兑现依据。

此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3年。

附件：漳平市产业（工业）类项目全流程管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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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驻租赁厂房。

提交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出让领导小组会审定
后，由自然资源局组织招拍挂（2个月左右），项目
业主按照规定程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支付土地
出让价款等款项，依规办理不动产权证书。

漳平市产业（工业）类项目全流程管理图

牵头部门：住建局
立
项
用
地
规
划
许
可
阶
段1

个
工
作
日

项目谋划、签约

阶段

责任单位 商务局

组织召开跟踪洽谈项目可行
性初审会议，每个月召开 1
次，对拟引进项目的用地、
用厂房等要素达成初步意
向，并设立绿色通道。

建设审批基本流程

（12 个工作日）

审批部门 审批事项 时限

发改
(工信)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即办

发改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
（不含专家评审 7 个
工作日）

1个工
作日

牵头部门：发改局、工信科技局 牵头部门：自然资源局
工
程
建
设
许
可
阶
段5

个
工
作
日

审批部门 审批事项 时限

自然资源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设计方案审查）核发
（专家审查、技术评审
不超过 7个工作日）

5

注：如需规委会审议，需挂起。

施
工
许
可
阶
段1

个
工
作
日

牵头部门：住建局

审批部门 审批事项 时限

住建

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
计审查（不含专家评审
10个工作日）

1

1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核发

即

办
城市新建民用建筑修
建防空地下室审批或
城市新建民用建筑易
地修建防空地下室审
批（不含专家论证 5 个
工作日、公示公告 7 个
工作日，按闽价费
〔2014〕347 号收缴防
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1

竣
工
验
收
阶
段5

个
工
作
日

审批部门 审批事项 时限

住建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含
现场勘察 1 个工作日）
或其他建设工程竣工验
收消防备案（含抽号与
现场勘察 1 个工作日）

5

5

建设工程档案验收
即

办

自然资源
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
与土地核验（含现场勘
察 1 个工作日）

5

住建

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就地）

即

办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即

办

可能涉及与基本流

程同步进行的审批

事项

（不影响时限）

审批部门 审批事项 时限

发改
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不足
5000 吨标准煤的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3

生态环境
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环境
影响评价审批

即办
/3

水利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审批/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审批

2/即
办

洪水影响评价审批 2

林业
勘查、开采矿藏和各项建设
工程占用或者征收、征用林
地县级审批

5

备注：地质灾害在报批前完成，其它事项在施工许

可前完成即可

审批部门 审批事项 时限

住建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即

办

即

办

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
迁移供水、排水与污水处理
设施审核

即

办

即

办

城管
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
木审批

2

3交警大队
占用、挖掘道路影响交通安
全的工程建设审批

3

城管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2

注：建设过程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移监控杆、审

批占道挖掘均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审批可并行办理。

评估评价事项
（25 个工作日）

市政公用服务事项
（15 个工作日）

市政公用服务事项 责任单位 时限

水 市自来水公司 9

15
电 市电业局 15

燃气 燃气公司 8

广电 广电网络集团 7

通信 通管办 15 15

中介事项 责任单位 时限

编制节能报告
自制或第三方

中介

15
编制地质灾害评估报告 第三方中介

编制安全预评价报告 第三方中介

编制水土保持方案 第三方中介

洪水影响评价 第三方中介

岩土测试 第三方中介

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书（表）

第三方中介

备注：地质灾害在报批前完成，其它事项在项目开

工前完成即可

中介事项 责任单位 时限

交通影响评估
报告

第三方
中介

10
（办理
工规前）

中介事项 责任单位 时限

建设、规划、消防、
人防、技防、防雷
等施工图审查 第三方中介

15（取得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后

办理）

规划放样 10（项目开工前）

中介事项 责任单位 时限

环保监测

“多测合

一”目录

内的第三

方中介

7 15
（

竣
工
验
收
前

）

房产预测绘 3

房产实测 3

建筑放样线测量 3

竣工测绘 3

人防测绘 3

1.实框独立计算时限，虚框不独立计

算时限。

2.涉及专家评审、公示、听证或业主

整改的，不计入时限。

勘

察

设

计

施

工

责任单位 项目建设发展中心

组织召开项目论证会，原则上每个
月召开 1次，并设立重大项目绿色
评审通道。

责任单位 自然资源局

租赁厂房项目

供地项目

工业园区管委会提供现有闲置的厂房（含园区标
准化厂房）相关信息给入园企业，洽谈租赁。

工业园区管委会提出初步选址意见并并提交市自
然资源局会审；企业编制总平图；园区出具用地
红线图；园区开发公司起草项目合作协议并提请
市政府常务会审定。

责任单位 自然资源局

签

订

投

协

议

附件

15

竣
工
验
收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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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市纪委监委，市委办、人大办、政协办。

漳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2月 20日印发


